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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启动光伏发电市场化项目申报：长江南、北配比8%及10%/2h储能

 近日，江苏省发改委印发《关于我省2021年光伏发电项目市场化并网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启动光伏市场化项目
申报工作。

 根据文件，2021年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新建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照功率8%及以上比例配建调峰能力(时长2小时，
下同)，长江以北地区原则上按照功率10%及以上比例配建调峰能力；调峰能力超过规定比例的，剩余部分可在江苏
省范围内统筹并通过市场化方式交易给其他发电企业。

 关于调峰能力认定方面，文件明确，新型储能、抽水蓄能按装机规模认定；压缩空气储能按其实际运行效率与抽水
蓄能电站效率比值为系数进行认定；现役供热气电的新增调峰能力按照全厂一台机组测算，以容量的50%作为基准值
，申报电厂的全部供热机组均须具备在50%以下连续稳定运行能力，长江以北、以南分别按照低于基准值部分乘以0.4
、0.2认定为调峰能力；30万千瓦级、60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调峰能力分别按照容量的35%、30%作为基准值，长江
以北、以南分别按照低于基准部分乘以0.5、0.4认为定新增调峰能力。

 以下为原文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我省2021年光伏发电项目市场化并网有关事项的通知

苏发改能源发〔2021〕949号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

 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一步推动全省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20
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21〕25号），《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1138号）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
好2021年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苏发改能源发〔2021〕641号），现将我省2021年光伏发电项目市场
化并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范围

 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是指保障性并网规模外仍有意愿并网的光伏发电项目，可通过自建、合建共享或购买服务
等市场化方式落实并网条件后，由电网企业予以并网。并网条件主要包括配套新增的新型储能、抽水蓄能、压缩空气
储能，以及现役供热气电、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

 二、建设要求

 通过自建合建调峰能力落实市场化并网条件。为鼓励发电企业市场化参与调峰资源建设，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电网
消纳及我省实际等因素，2021年我省长江以南地区新建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照功率8%及以上比例配建调峰能力（
时长2个小时，下同），长江以北地区原则上按照功率10%及以上比例配建调峰能力，发电企业在申报项目时应明确
具体配置容量。实际配套建设的调峰能力超过规定比例的，剩余部分可在我省范围内统筹并通过市场化方式交易给其
他发电企业，不得结转至下年继续使用。

 通过购买调峰能力落实市场化并网条件。购买调峰能力包括购买调峰项目和调峰服务两种方式，购买容量视同配建
容量，购买比例要求与自建合建调峰要求相同。

 调峰能力认定。（1）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电站按照装机规模认定新增调峰能力。（2）压缩空气储能按其实际运行
效率与抽水蓄能电站效率比值为系数乘以装机规模认定新增调峰能力。（3）现役供热气电的新增调峰能力按照全厂
一台机组测算，以容量的50%作为基准值，申报电厂的全部供热机组均须具备在50%以下连续稳定运行能力，长江以
北供热气电按照低于基准值部分乘以0.4认定为新增调峰能力，长江以南供热气电按照低于基准值部分乘以0.2认定为
新增调峰能力。（4）30万千瓦级、60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调峰能力分别按照容量的35%、30%作为基准值，长江以
北煤电机组按照低于基准值部分乘以0.5认定为新增调峰能力，长江以南煤电机组按照低于基准值部分乘以0.4认定为
新增调峰能力。（5）对于以合建方式落实调峰能力要求的，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自新增调峰能力；以购买方式落实
调峰能力要求的，根据购买合同中签订的调峰能力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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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投产时间安排。2021年落实市场化并网条件的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应在2023年6月底前建成并网。配套新增调
峰能力项目原则上应为2021年1月1日以后投产的项目，应与光伏发电项目同步建成、同步并网，可在光伏发电项目所
在地建设，也可以异地建设，但长江以北市场化并网的光伏发电项目所建设或购买的调峰能力原则上须在长江以北区
域内建成。

 新型储能电站性能要求。以配套建设新型储能方式落实市场化并网条件的，储能时长不应低于2个小时，运行期内
容量衰减率不应超过20%，交流侧效率不应低于85%，放电深度不应低于90%，电站可用率不应低于90%。

 三、项目申报

 各投资开发企业原则上应于10月31日前在“新能源云系统”（http://sgnec.esgcc.com.cn）中填报光伏发电项目、配套
调峰能力相关情况（屋顶分布式、户用光伏发电项目无需填报），并按期组织实施。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要进一步推动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按月报送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开发建设情况的通知》要求，于每月10日前将本地区上月落实市场化并网条件的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情况报送我委
（能源局）。

 四、强化安全生产和运行管理

 强化安全生产。各设区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履行属地管理职责，项目单位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
标准规范，按照国家相关管理规范要求开展调峰能力项目建设，确保建设和生产运营安全。新型储能项目在并网调试
前，须按照国家质量、环境、消防有关规定，完成相关手续，电网企业应按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明确并网调试和验
收流程。

 加强运营管理。储能项目建成投运后，由电网企业调度管理，可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为保证项目储能
能力可用性，电网调度机构不定期对相关项目开展调度测试。省电力公司要开展配套新增调峰项目运行评价工作，确
认相关技术指标符合建设方案预期要求，未达到承诺技术要求的项目应及时整改，确保调峰能力真实可信可操作，按
期整改完成后方可正常并网发电。未按期整改和虚假承诺调峰能力的企业不得参与下年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并网。

 特此通知。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2021年9月28日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4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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